[bookmark: _GoBack]核能研究所集中採購作業注意事項

中華民國104年12月24日核秘字第1040008381號函
一、為免小額購案件數過多，並考量計畫經費執行率，透過制度與管理之修訂改善，以達節省公帑之效果，提升採購效率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二、定義：各單位共通性之需求項目，或屬共同供應契約無法供應及非開口合約之品項者，由秘書室辦理之採購案。
三、集中採購項目：
(一)辦公雜項設備
(二)文具類及影印紙
(三)清潔用品類
(四)軟體一般共同使用性軟體
(五)電腦、印表機、電腦耗材
(六)化學藥品
(七)實驗耗材
(八)其他共通性品項
四、作業方式：
(一)各單位於採購管理系統填寫採購明細，單位主管核定後，由秘書室視情況定期(按月/按季)彙整填寫採購申請單，統一辦理採購申請，如因特殊或緊急因素，未能於集中採購時限內提出，應敘明理由專案簽請所部長官核准後，交由秘書室管理科辦理採購。
(二)秘書室得視情況統一規格發送各單位調查填寫需求數量、支用預算代號及預算管制編號，俟彙整後統一辦理採購申請。（例如：印表機、電腦…等）
五、採購方式：
(一)採購金額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者，以小額購案辦理，逕洽廠商比/議價。
(二)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，辦理公開招標作業。
六、履約驗收
(一)各單位自行簽收貨品並加註簽收日期。
(二)各單位自行辦理點驗，點驗人應依「集中後招標購案之採購金額」之授權層級篩選適合之點驗人以供核定長官點選指派。
(三)各單位將交貨簽收單及點驗資料送秘書室，秘書室依下列方式擇期辦理驗收：
1.小額購案(10萬以下)：依各單位交貨簽收單及點驗書面資料，辦理書面驗收紀錄。
2.公開招標(逾10萬)：填發驗收通知單辦理驗收，並通知監辦單位監辦。
(四) 驗收後由秘書室辦理結報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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